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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优化提升工作市级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持续优化我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优化提升，以规范化管理、精细化分类促进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

用和源头减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生活，依据《上海市

对区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政策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优化提升工作市级奖励

资金（以下简称“奖励资金”），是指市级财政从市级节能减排专

项中统筹安排，以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方式，用于支持我市相关

区开展居住小区和村民聚居区（以下简称“小区（村）”）生活垃

圾分类优化提升工作的奖励资金。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主要

用于各区生活垃圾分类源头管理相关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条（支持范围）

对我市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完成优化提升

工作，并达到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小区（村）Ⅰ类、Ⅱ类标准的

小区（村）（以下分别简称为“Ⅰ类小区（村）”和“Ⅱ类小区（村）”），

给予一次性市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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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奖励标准）

市级奖励资金按照项目法进行分配，通过奖励标准乘以奖励

系数计算得出。

奖励标准的设定：Ⅰ类小区（村）为 15 万元/个、Ⅱ类小区

（村）为 10 万元/个。同一小区（村）只能选择上述一类标准申

请奖励资金。

奖励系数的确定：奖励系数与当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综合考评中街镇的考核结果联动。

综合考评高于等于 95 分，奖励系数为 1；

综合考评高于等于 90 分、低于 95 分，奖励系数为 0.9；

综合考评高于等于 80 分、低于 90 分，奖励系数为 0.5；

综合考评低于 80 分，奖励系数为 0。

第五条（申请标准）

申请市级奖励资金的小区（村）应达到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

小区（村）要求。其中，Ⅰ类小区（村）应符合以下第（1）项

至第（5）项条件，Ⅱ类小区（村）应至少符合以下第（1）项和

第（2）项条件，具体如下。

（1）所有投放点达到微更新标准：对小区（村）内所有投

放点进行基础功能完善，配齐洗手、除臭、通风、遮阳防雨、照

明等装置。

（2）至少一个投放点达到专项更新标准：对洗手、除臭、

通风、遮阳防雨、照明、投放设备等进行功能性升级，并实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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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劝导、垃圾落地、垃圾桶满溢、不分类投放事件自动监测警示

等至少 3 个智能闭环管理场景。

（3）实施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设置具备玻璃、金属、塑

料、纸张、织物等精细化分类功能的固定型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

（4）实施分类投放精细化管理：具备浓厚的垃圾分类氛围、

实行有害垃圾精细化分类、环境卫生质量管理良好、生活垃圾分

类实效优异。

（5）实施绿色低碳特色化创新：创新绿色低碳、社区自治、

人性化服务等特色亮点或机制。

当年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低于 80 分的小区（村）不得申

请奖励资金。

第六条（部门职责）

市绿化市容局负责统筹推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优化提升工

作；制定Ⅰ类、Ⅱ类小区（村）的建设标准、验收要求，对优化

提升工作进行监督考核；汇总编制转移支付资金年度计划；落实

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主体责任；做好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绩效管

理和信息公开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奖励资金的安排，并下达资金计划。

市财政局负责预算和资金拨付审核，组织具体实施部门对奖

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加强评价结果运用。

各区人民政府是本区生活垃圾分类优化提升工作的责任主

体，负责所需资金筹措和组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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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财政局审核拨付转移支付资金，组织、指导区绿化市容

局实施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工作。

各区绿化市容局负责统筹协调本区生活垃圾分类优化提升

工作；制定Ⅰ类、Ⅱ类小区（村）建设工作的总体计划和年度计

划；组织落实优化提升工作的统筹、实施、监督检查、验收等工

作。

第七条（项目管理）

市绿化市容局根据本办法制定优化提升工作的实施细则，明

确Ⅰ类、Ⅱ类小区（村）的具体标准、验收要求、奖励资金申请

流程及材料等。

各区绿化市容局应对Ⅰ类、Ⅱ类小区（村）建设实施全过程

管理，并聘请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确保建设质量。验收所

需费用纳入各区绿化市容局部门预算。

第八条（预算编制）

各区绿化市容局按照要求制定本区Ⅰ类、Ⅱ类小区（村）建

设的年度计划，报市绿化市容局审核。市绿化市容局根据全市年

度工作计划测算资金，向市发展改革委提出年度资金需求。市发

展改革委按照《上海市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要求编制预算，按规定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审核后，

纳入年度预算。

第九条（资金申请）

各区绿化市容局根据年度综合考评情况，向市绿化市容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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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奖励资金申请。市绿化市容局对各区提出的资金申请进行审核，

并上网公示拟奖励对象及金额后，提出审核意见报市发展改革委。

市发展改革委审核后下达资金使用计划。

第十条（资金下达）

市财政局年初将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告知相关

区财政局。相关区财政局应将提前告知的转移支付预计数全额编

入年度政府预算，并准确列入相关收支科目。

市绿化市容局根据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用款申请。

市财政局审核后对年度预算正式清算下达。

第十一条（绩效管理）

各级绿化市容和财政部门要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按规定科学合理设定

项目绩效目标，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每年组织开展转移

支付绩效自评。强化绩效结果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分配转

移支付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二条（监督检查）

各级绿化市容和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

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市绿化市容局按照“双随机”原则对已建成的Ⅰ类和Ⅱ类小

区（村）开展抽查复核。复核不通过的，由市绿化市容局在当年

奖励资金审核中提出扣回奖励资金意见。

第十三条（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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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绿化市容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我市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规定，公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实施期限）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本办法由市绿化市容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